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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公司原為上市公司，其大股東（管理階層）為取得該公司之全部股權，乃

與策略投資人共同投資設立B公司，透過B公司於公開市場收購A公司77%之股

權，A公司因而下市（如圖一）。B公司嗣後以現金為對價取得A公司其餘流通在

外23%之股權，A公司消滅；合併後存續之B公司更名為A公司（如圖二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一：B公司透過公開收購取得A公司77%之股權，A公司下市 

 

 

 

 

 

 

圖二：B公司取得A公司其餘23%之股權，B公司更名為A公司 

Q  

B公司透過公開收購取得A公司並使其消滅，後續又更名為A公司。試問：B

公司是否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「企業合併」之規定，認列收購A公司之

商譽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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